附件1
采购需求清单
一、技术要求
（一）技术指标要求
1.充电桩及系统应具备的基本功能：
1）.具有充电器自动识别功能和充满自停功能。
2）.远程设置及控制功能。
3）.具有防盗电功能，当用户正在充电时，被人恶意拔下插座，立即切断电源，停止供电，同时停止计费，同时会有报警提醒用户。
4）.防浪涌保护，设备能有效吸收突发的巨大电量，保护连接设备免于受损。
5）.每个智能插座都具有过载、欠载保护功能，超过额定功率，自动切断供电,实时检测功率，同时总线还具有空开过载保护。
6）.实时检测电动车充电状态，在无人使用时，智能插座插孔是没有供电的。只有在充电的过程中才会供电，电瓶充满后又会立刻切断供电。
7）.清晰明了的收入分析及电站监控，无需守在电站旁，就能及时了解设备运行状态及近期使用情况。
8）.防触电保护，设备插孔配有独立安全门，使用更安全；
9）.防雷保护，设备能有效防止雷击，保护设备和负载不受损坏；
10）.过温保护，设备能实时检测充电温度，温度过高立即断电，有效规避充电安全事故；
11）.充电桩应配备灭火装置；
12）.产品应获得相应权威部门的检测报告；
13）.充电设备应采用独立控制形式，充电控制、电气保护等功能应落实到每一个充电插座。
14）.每个充电插座必须安装标准的防溅盒。
15）.系统具有断电记忆功能，电池充满自停功能；
16）.移动支付，且充电完成后自动计费结算并能通过手机移动端及时通知车主；
2.充电运营管理云平台要求
1）.实现充电桩点管理，终端设备管理，参数管理，收费规则管理等；
2）.告警管理，设备故障、充电异常等情况及时上报，为运营提供高效科学的管理手段；
3）.财务结算管理，完善的资金结算体系，提供用户充电详细信息，让消费者放心消费。
4）.充电运营管理云平台具备完善的运营管理支撑功能，包括用户充值管理、用户充电订单管理、充电桩运营管理等功能。
5）.软硬件自主研发，且系统具备为用户提供手机APP、微信或小程序使用功能；同时，支持微信或支付宝等主流移动支付工具，让用户体验高效、安全的充电服务。
6）.乙方必须在各充电桩点安装监控系统，保证不少于24小时*7天的存储数据，且甲方能够进入乙方平台实时监控到各充电桩安全运行状态。
3.拟投产品具有政府机构出具的测试/检测报告。
4.充电桩参数要求:
1）.工作电压	220V  AC
2）.单口最大电流	5A
3）.防浪涌	6kv
4）.工作温度	-20~60 ℃
5）.阻燃等级	V0
6）.机械寿命	>5000次
7）.防水防尘等级	IP50（加防水外壳可达IP65）
8）.电 阻	>10MΩ
9）.插拔力>150 N
（二）项目实施要求
1.合作模式：服务商负责全额带资建设智能充电桩（含配电系统）及其附属配套（如灭火装置、安全用电警示标示等），提供智能充电桩相应配套运营服务，医院无需支付任何费用即引进第三方（投标人）负责按医院指定区域提供院区内智能电瓶车充电桩设备安装和运营维护服务，相关费用由投标人全部自行承担。
2.合作周期：8年。
3.收费标准：合作期限内，充电服务收费标准不高于1元/4小时。医院有权了解系统的应用程序、操作原理及计费情况，以便监管，保证计费的科学合理，服务商应配合医院的需求如实提供。支付给医院管理费比例按营业收入除去电费的所得额的10%起报价。
4.履约保证金：经营期内，服务商需向院方缴纳人民币5000元履约保证金。经营期满后在15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给中标人。
5.需安装计量电表。按实向医院缴纳电费，电费标准为0.75元/度（医院缴纳的市场化电价和电损费用，如遇国家政策性调整作相应调整，不含税。）服务商应按要求每季度前10个工作日(待定）向医院全额支付上一个季度的电费，逾期则每日按欠费总额的5‰支付滞纳金，如在催缴函期限内仍未缴纳，则医院有权在履约保证金中相应扣除，超过30天视同服务商违约，医院有权立即解除合同。
[bookmark: _GoBack]6.项目施工前，服务商需提供项目电缆铺设人员的合格电工证及电缆合格证明。
7.为充电桩产品购买安全保险。
8.如双方不再合作，则服务商可在合同期满后一个月内拆除充电桩（不能破坏路面和拆除电缆），逾期不拆除的，视为放弃处理权，医院有权对其进行处置，且不需向服务商支付任何费用。
9.服务商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和充电过程中的安全问题负完全责任，同时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的消防或安全检查，对有关安全隐患及时落实整改。
10.在建设和运营期间，因有关部门消防或安全监管方面的政策调整，服务商应根据其要求对当前系统/产品更新或升级换代，由此产生的费用医院不予承担，需服务商自行研判和承担。
二、服务要求
（一）完成时间
合同签订后15个日历天内完成所有货物安装、调试、联调、培训，达到验收标准。
（二）售后服务要求:
1.服务商安排专业运维服务人员提供日常管理巡查、维修及抢修、处理投诉等服务。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人员薪酬、节假日加班费及必要的保险等）均由服务商承担。服务人员工作期间应遵守医院及物业公司的相关规章制度。供应商应安排有资质的专业技术人员负责设备设施的日常巡检与维修保养工 作，对投入使用的所有设备设施进行定期的巡检（每周不少于 2 次，要求有巡检记录），发现安全隐患及时有效补救，发现问题及时妥善处理，且故障处理承诺时限至少达到如下要求：
（1）设备发生用电安全事故时，要求服务商当天到达现场及时、科学处理，与医院保持沟通，确保用电安全，尽可能降低损失；事后及时书面报告事故情况说明、配合有关方面调查并承担相应责任；
（2）设备发生一般故障时，要求服务商当天到达现场处理，小故障处理（如网络故障、更换易损零部件等）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单个充电桩整体无法充电的故障处理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日常维保停用时间不超过6小时。服务商对所报各类故障的响应及最后解决超出承诺时限，每出现一次即在履约保证金中扣除1000元。导致该区域连续2天可用充电桩数量少于50%，在履约保证金中扣除3000元。
2.服务商如发生收购、出让、重组、合并，或诉讼、查封、停业等，须保证本项目有效执行，如导致本项目无法延续的均视为服务商违约。
3. 违规处罚：
（1）经有资质的第三方检定系统计费存在偏差超过5%的，扣除履约保证金1000元；偏差超过10%的，扣除履约保证金2000元；偏差超过15%的，扣除履约保证金5000元，且医院有权提前终止合同。
（2）由于服务商责任，导致医院用户就充电服务事项进行群体性投诉的，每出现一次即在履约保证金中扣除3000元。
（3）服务商拖欠电费超过1个月，视同服务商违约，医院有权立即解除合同。
（4）被扣减的履约保证金，服务商需无条件在10个工作天内补齐，否则医院有权提前终止合同。
4.提前终止合同规定：
（1）由服务商主动提出提前终止合同的，或医院认为由于服务商原因导致合同无法正常履行需提前终止合同的，医院不做任何补偿，充电桩整套设备无偿归医院所有，并全额没收履约保证金。
（2）项目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发生严重消防/安全事故、不配合有关消防或安全工作检查或在收到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后未及时落实整改的，医院提前终止合同并无需做任何补偿，充电桩整套设备无偿归医院所有，并全额没收履约保证金。
（3）被扣减的履约保证金，服务商需无条件在10个工作天内补齐，否则医院有权提前终止合同。
（4）服务商在合同约定期限届满前擅自将充电桩设备作为其它纠纷或者责任的抵押品，或服务商在合同约定期限届满前擅自将经营权转让给其他第三方时，均视为服务商违约，此时医院有权提前终止合同，全额没收履约保证金，服务商的抵押或转让行为对医院无效，服务商投入的所有设备归医院所有，并依法追究服务商的相关经济和法律责任。
6.医院和服务商在履约中发生争执和分歧，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若经协商不能达成协议时，则可以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受理期间，双方应继续履行合同其余条款。
三.实施地点：
(1)东湖院区：
	安装地点
	设备（台）
	充电口（个）
	说明

	7#楼前
	6
	60
	可同时满足60辆电动自行车充电

	1#楼前
	2
	20
	可同时满足20辆电动自行车充电

	如后续医院其他地方需增加充电设备，可按原有收费标准安装新设备


(2) 西湖院区：
	安装地点
	设备（台）
	充电口（个）
	说明

	门诊楼前
	7
	70
	可同时满足70辆电动自行车充电

	如后续医院其他地方需增加充电设备，可按原有收费标准安装新设备





